
南宁市房地产中介行业自律承诺书

一、
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自愿履行行业规范和本公约条款。

二、
自觉维护行业利益与形象，共同抵制有损行业形象的不良行为，相互尊重，同行互助，不采用非正当手段进行行业竞争。

三、
合法执业，不超越经营范围从事其他业务，规范操作程序，正确对待客户投诉。

四、
应尽代理和居间义务，遵循诚实守信原则，为客户提供专业、优质的服务，不做虚假承诺及有违职业操守和道德的行为。

五、
自觉维护客户合法权益，保守客户信息秘密，不假冒客户签名，不利用客户信息从事任何与客户业务无关的活动。

六、
严格规范交易资金管理，对房地产交易当事人约定代收代付的资金，须通过银行开设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折账户划转，不私存、挪用、拖欠客户交易资金。

七、
严格执行公示的收费标准，不以压低价格或欺诈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，避免损害客户利益。

八、
除按规定收取合法的服务佣金外，不以赚取房产交易差价、虚构服务内容等方式收取客户费用。

九、
严格执行中介服务机构备案及年检制度，严格规范执行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，依法规范执业。

十、
重视企业内部规范管理，加强从业人员行业培训工作，提高从业人员业务素养，同行之间互不聘用无证人员、有行业投诉、违规操作、等不良信用记录的违规人员从事中介服务业务。

十一、
不提供不符合交易条件、保障性住房和禁止交易的房屋的服务；不拆分房产结构或改变房产性质。

十二、
不教唆客户签订阴阳合同，不协助客户逃避房屋交易税费。

十三、
注销歇业或终止经营时，应按国家法律规定办理，提前向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备案和公告，妥善做好债权债务清偿、遗留业务交接及员工劳动关系处理等事宜。

十四、
积极承当社会责任，牢固树立诚实守信的服务意识。

十五、
本公约的成员自觉接受社会及同行监督，若违反公约之约定及行为规范的，自愿接受行业自律处置及公示曝光，并自愿承当相应的法律风险。

我公司郑重承诺，坚决遵循上述自律公约，以身作则，在日常经营活动中，加强诚信自律建设，培养良好的服务意识，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做一个诚实守信、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盖章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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